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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9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9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9日9:15-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高新大道89号榕基公司A楼7层公司第一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鲁峰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23 人，代表股份 126,559,1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40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123,836,2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0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11人，代表股份2,722,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15人，代表股份 5,524,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2,801,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0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11人，代表股份2,722,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审部负责人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各项议案，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164,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78％；反对268,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9％；弃权12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2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484％；反对26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47％；弃权12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7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156,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17％；反对270,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6％；弃权1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2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072％；反对27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27％；弃权1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02％。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143,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18％；反对284,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1％；弃权13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0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809％；反对28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569％；弃权13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22％。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095,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39％；反对289,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4％；弃权17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139％；反对28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11％；弃权17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5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117,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3％；反对267,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0％；弃权17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8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121％；反对26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29％；弃权17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50％。

6、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143,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19％；反对280,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16％；弃权 1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0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827％；反对28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755％；弃权1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18％。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780,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02％；反对281,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1％；弃权13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461％；反对28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18％；弃权13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22％。

公司董事、副总裁陈明平先生现在交易对方福建亿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副总裁
镇千金女士曾在交易对方福建闽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并于2024年3月11日离任，均
构成关联股东，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陈明平先生、镇千金女士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124,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63％；反对290,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97％；弃权 14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8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261％；反对29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19％；弃权14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20％。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8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436％；反对371,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299％；弃权16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8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436％；反对37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299％；弃权16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65％

本项议案因涉及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基于谨慎性原则，在公司担任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股东鲁峰先生、靳谊先生、陈明平先生、赵坚先生、刘景燕女士、镇千金女士、万孝雄先生、李
惠钦女士均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孙敏女士、胡继荣先生、黄旭明先生作了 2024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就其在2024年度出席公司董事会次数、发表独立意见及日常工作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
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韵律师、陈燕凤律师
3、结论性意见：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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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文博路1579号C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0
80

215,932,619
215,932,619
53.9818
53.98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永清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8人，董事李文峰先生、王腾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晖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孙明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842,281
比例（%）
99.9581

反对
票数
87,238

比例（%）
0.0404

弃权
票数
3,100

比例（%）
0.0015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812,245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87,238

比例（%）
0.0404

弃权
票数
33,136

比例（%）
0.0154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812,245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87,238

比例（%）
0.0404

弃权
票数
33,136

比例（%）
0.0154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812,245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87,238

比例（%）
0.0404

弃权
票数
33,136

比例（%）
0.0154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812,245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88,238

比例（%）
0.0408

弃权
票数
32,136

比例（%）
0.015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812,245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88,238

比例（%）
0.0408

弃权
票数
32,136

比例（%）
0.015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799,315
比例（%）
99.9382

反对
票数

101,168
比例（%）
0.0468

弃权
票数
32,136

比例（%）
0.015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812,245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88,238

比例（%）
0.0408

弃权
票数
32,136

比例（%）
0.015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779,092
比例（%）
99.9289

反对
票数

121,391
比例（%）
0.0562

弃权
票数
32,136

比例（%）
0.014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779,092
比例（%）
99.9289

反对
票数

121,391
比例（%）
0.0562

弃权
票数
32,136

比例（%）
0.014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4 年
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 2024 年
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9,090,292
19,103,222

19,070,069

19,070,069

比例（%）

99.3065
99.3738

99.2013

99.2013

反对

票数

101,168
88,238

121,391

121,391

比例（%）

0.5262
0.4590

0.6314

0.6314

弃权

票数

32,136
32,136

32,136

32,136

比例（%）

0.1673
0.1672

0.1673

0.167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其中5%以下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

行动人和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石志远、包挺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88525 证券简称：佰维存储 公告编号：2025-025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0日（星期六）至5月1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biwin.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度报
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
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15日下午15:00-16:00举行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
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将以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孙成思
董事、总经理：何瀚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黄炎烽
战略部总监兼投资者关系负责人：肖博天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15日下午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

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0日（星期六）至5月1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biwin.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55-27615701
邮箱：ir@biwin.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88513 证券简称：苑东生物 公告编号：2025-026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司内部进
行了公示，相关公示情况如下：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至2025年5月8日在公司内部OA对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
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共 10天，公司员工可在公示期间以书面方式或邮件方式反映意
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疑义
或异议。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88448 证券简称：磁谷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0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南京宝利丰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宝利丰”）持有公司股份8,1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43%，上
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其中1,330,000股已于2023年9月21日起上市流通，
6,860,000股已于2024年3月21日起上市流通。宝利丰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总经理董继勇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2,4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9%，其中2,400,000股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
的股份，已于2024年3月21日起上市流通，30,000股来源于股权激励归属所得，已于2024年10月18
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2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2）。股东宝利丰因自身资金安排，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97,5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4%,其中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97,5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4%；计划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
97,5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4%。减持期间为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进行。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宝利丰出具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告知函》，截至2025年5月9日，股东
宝利丰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9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本次减持计
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宝利丰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8,190,000股
11.43%

IPO前取得：8,19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宝利丰
董继勇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8,190,000
2,430,000
10,620,000

持有比例

11.43%
3.39%
14.82%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董继勇为宝利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宝利丰

97,500股

2025年5月9日～2025年5月9日

集中竞价减持，97,500股

36.20～36.20元/股
3,529,500.00元

已完成

0.14%
不超过：0.14%
8,092,500股

11.29%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88361 证券简称：中科飞测 公告编号：2025-032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

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24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

542,372股。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542,372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19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3年 2月 21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367号文），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中科飞测”）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80,000,000股，并于2023年
5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320,000,000股，其中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260,071,9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1.27%，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59,928,04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8.73%。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涉及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1名，为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
应的限售股份数量为2,542,3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945%，将于2025年5月1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
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

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深圳

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
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如下：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其获配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中科飞测首次公开

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中科飞测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
应的股份锁定承诺。中科飞测对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综上，保荐人对中科飞测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542,3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945%。
1.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2,542,37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7945%，限售期为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19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股数

2,542,372
2,542,372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7945%
0.7945%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2,542,372
2,542,372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单位：股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战略配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542,372
2,542,372

限售期（月）
24
-

六、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

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000902 证券简称：新洋丰 编号：2025-027
债券代码：127031 债券简称：洋丰转债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9日（星期五）14：00
（二）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 5月 9日 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荆门市月亮湖北路附7号洋丰培训中心五楼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召集人：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长杨才学先生。
（七）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8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873,935,324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69.6511%。其中：
1.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0人，代表股份 699,528,094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55.7511%；
2.以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75人，代表股份174,407,23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13.8999%。
3.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共计279人，代表股份183,570,568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14.6302%。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

者

代表股份

873,935,324
183,570,568

同意
股数（股）

873,541,015
183,176,259

比例
99.9549%
99.7852%

反对
股数（股）
295,809
295,809

比例
0.0338%
0.1611%

弃权
股数（股）
98,500
98,500

比例
0.0113%
0.0537%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

者

代表股份

873,935,324
183,570,568

同意
股数（股）

873,540,015
183,175,259

比例
99.9548%
99.7847%

反对
股数（股）
290,809
290,809

比例
0.0333%
0.1584%

弃权
股数（股）
104,500
104,500

比例
0.0120%
0.0569%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

者

代表股份

873,935,324
183,570,568

同意
股数（股）

873,526,415
183,161,659

比例
99.9532%
99.7772%

反对
股数（股）
290,709
290,709

比例
0.0333%
0.1584%

弃权
股数（股）
118,200
118,200

比例
0.0135%
0.0644%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

者

代表股份

873,935,324
183,570,568

同意
股数（股）

873,518,615
183,153,859

比例
99.9523%
99.7730%

反对
股数（股）
290,709
290,709

比例
0.0333%
0.1584%

弃权
股数（股）
126,000
126,000

比例
0.0144%
0.0686%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者

代表股份

873,935,324
183,570,568

同意
股数（股）

873,611,115
183,246,359

比例
99.9629%
99.8234%

反对
股数（股）
306,109
306,109

比例
0.0350%
0.1668%

弃权
股数（股）
18,100
18,100

比例
0.0021%
0.0099%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者

代表股份

873,935,324
183,570,568

同意
股数（股）

873,540,015
183,175,259

比例
99.9548%
99.7847%

反对
股数（股）
290,709
290,709

比例
0.0333%
0.1584%

弃权
股数（股）
104,600
104,600

比例
0.0120%
0.057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合计持有 697,549,132股回避表决，本议案实际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76,386,192股。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

者

代表股份

176,386,192
174,407,230

同意
股数（股）

175,981,783
174,262,313

比例
99.7707%
99.7685%

反对
股数（股）
381,009
381,009

比例
0.2160%
0.2181%

弃权
股数（股）
23,400
23,400

比例
0.0133%
0.0134%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者

代表股份

873,935,324
183,570,568

同意
股数（股）

867,170,103
176,805,347

比例
99.2259%
96.3146%

反对
股数（股）
6,733,321
6,733,321

比例
0.7705%
3.6680%

弃权
股数（股）
31,900
31,900

比例
0.0037%
0.0174%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预案》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者

代表股份

873,935,324
183,570,568

同意
股数（股）

873,576,415
183,211,659

比例
99.9589%
99.8045%

反对
股数（股）
329,209
329,209

比例
0.0377%
0.1793%

弃权
股数（股）
29,700
29,700

比例
0.0034%
0.0162%

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预案》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者

代表股份

873,935,324
183,570,568

同意
股数（股）

873,578,715
183,213,959

比例
99.9592%
99.8057%

反对
股数（股）
312,209
312,209

比例
0.0357%
0.1701%

弃权
股数（股）
44,400
44,400

比例
0.0051%
0.0242%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 4月 1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赵宝华律师、徐玮律师
（二）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88296 证券简称：和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2
浙江和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昌盛南路36号嘉兴智慧产业创新园

18幢公司五楼515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1
21

40,054,727
40,054,727
37.0053
37.00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军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756,627
比例（%）
99.2558

反对
票数

297,500
比例（%）
0.7427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1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756,627
比例（%）
99.2558

反对
票数

297,500
比例（%）
0.7427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1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756,627
比例（%）
99.2558

反对
票数

297,500
比例（%）
0.7427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1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756,627
比例（%）
99.2558

反对
票数

297,500
比例（%）
0.7427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1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756,627
比例（%）
99.2558

反对
票数

298,100
比例（%）
0.744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756,627
比例（%）
99.2558

反对
票数

297,500
比例（%）
0.7427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1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授信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756,627
比例（%）
99.2558

反对
票数

298,100
比例（%）
0.744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756,627
比例（%）
99.2558

反对
票数

297,500
比例（%）
0.7427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1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709,545
比例（%）
99.1382

反对
票数

298,100
比例（%）
0.7442

弃权
票数
47,082

比例（%）
0.117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709,545
比例（%）
99.1382

反对
票数

298,100
比例（%）
0.7442

弃权
票数
47,082

比例（%）
0.117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授信

担保的议案》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65,536

165,536

165,536

118,454

比例（%）

35.7039

35.7039

35.7039

25.5489

反对

票数

298,100

298,100

297,500

298,100

比例（%）

64.2961

64.2961

64.1667

64.2961

弃权

票数

0

0

600

47,082

比例（%）

0.0000

0.0000

0.1294

10.155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5、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施敏、李玲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和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0193 证券简称：*ST创兴 公告编号：2025－025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兴资源”、“公司”或“本公司”）股价近期涨幅较
大，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相关提示如下：

一、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6日、5月7日、5月8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公司已于 2025年 5月 9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2025年5月9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鉴于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现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
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切实提高风险意识，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存在退市风险
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扣除与

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5月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如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7条所规定的其他
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三、生产经营风险
经公司自查，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但受到不利因素影响，存在业务开展不及预

期的可能。公司所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
公司近期没有签署重大合同。

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29.0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533.03万
元。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4.77万元。2025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四、实际控制人被刑事立案的风险
公司2024年11月8日从控股股东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实业”）获悉并向公安

机关核实，公司实际控制人余增云因涉嫌集资诈骗，被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认为符合刑事立案
标准，已被立案调查。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控股股东股份存在被司法拍卖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101,664,14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3.90%，上述股份已

全部被司法冻结。根据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的通知书，华侨实业所持公司股份 67,000,000股（占
其所持股份的65.90%，占公司总股本的15.75%）将于2025年5月27日10时至2025年5月28日 10时
止（延时除外）在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目前上述司法
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
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事项以及公司已披露的其他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波动较大，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相关信息均以指定媒体《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25-022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福建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

由福建证监局指导，福建省上市公司协会主办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5年福建
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或关
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

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5年 5月 14日（周三）15:30-17:0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
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
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003028 证券简称：振邦智能 公告编号：2025-027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设立全资子公司前期情况概述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定期）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200万元人
民币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振为云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为云联”）。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5年3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全资子公司振为云联已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公司名称：深圳市振为云联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EH9CRX1F

3、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25年5月8日
6、法定代表人：陈伊芊
7、公司住所：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长圳社区长凤路223号振为科技园4栋宿舍223
8、经营范围：物业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联网应用服务；园区管理服务；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日用百货销售；办公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网络技术服务；环境卫生管
理（不含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的处置服务）；停车场服务；
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居民日常生活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1、振为云联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